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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专审[2025]313号

关于对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中片、北片社工服务站

2025年3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财务管理情况评估报告

广州市番禺区社区建设指导中心：

我们接受委托，对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中片、北片社工服务站（以下简称市桥中北片社工站）2025年3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财务管理情况进行财务评估。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会计资料和评估相关资料是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及其承接机构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社工服务站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办〔2023〕7号）及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市桥街道办事处与社工服务站承接机构签订的购买服务协议中相关约定，对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的财务管理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及相关承接机构，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在审核评估过程中，我们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听取情况介绍并就相关问题向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查阅部分文件及规章制度资料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估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评估意见提供了基础。现将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基本情况

承接机构名称：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承接机构法定代表人：刘玉平。

招标采购周期：2023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本次服务协议期限：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本服务协议期限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的服务经费总计2,080,400.00元，分为三期拨付。其中：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拨付第一期经费即1,320,000.00元；年度中期评估为合格及以上的，自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拨付第二期经费即656,400.00元；年度末期评估为合格及以上的，自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拨付第三期经费即104,000.00元。
二、市桥中北片社工站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㈠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

经审核，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有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能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原始凭证的审核、记账凭证的编制和财务报告的编制等符合制度规定，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填报经费收支情况表的数据。

㈡财务监管、风控制度的执行情况

１、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建立了财务制度，对财务管理、财务预决算、费用报销、资产管理以及财务问责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在实际工作中能按上述制度要求编制“项目经费预算表”；在经费报销和预支申请等方面均能执行承接机构制度规定的程序、权限。

２、市桥中北片社工站严格执行固定资产管理相关的制度，并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
３、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按要求编制服务期内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的财务自评报告；承接机构2024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广东中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东莞分所审计，并取得中职信莞审字（2025）第0030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已经中职信（东莞）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复核，并取得中职信莞税字（2025）第0001号汇算清缴纳税调整报告。

三、市桥中北片社工站人员配备情况

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严格贯彻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为配置财务人员2名，分别担任会计、出纳岗位，负责包括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在内的中心财务工作，其中主管会计吴燕已取得会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

经查阅，主管会计吴燕及出纳李淑娟均已完成2025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任务，且相应工资、五险一金等薪金支出在机构作为运营管理费用项目核算，未计入社工人员经费支出，符合要求。

四、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服务经费支出情况

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社工服务站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办〔2023〕7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明确了财务经费支出的审核程序及支出权限。制度规定具体费用审批权限如下：项目（部门）负责人：费用≤1000元；总干事：费用≤5000元；理事长：费用>5000元且不高于10万元；单笔费用超10万元的支出需报请理事会决议通过后执行（银行一般账户往来除外）。本评估期内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经费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㈠财务支出的合规性

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经费使用的范围、比例基本能按《广州市社工服务站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每年有制定“项目经费预算表”，明确规划了协议期内的收入和支出预算计划，经费支出预算表基本能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市桥街道办事处与社工服务站承接机构签订的购买服务协议中人员费用、服务质量保障费用和运营管理费用规定的使用范围，活动经费预算表有机构理事会负责人签名确认。

㈡财务支出的合理性

经审核，市桥中北片社工站财务支出的事由、票据、标准基本合理。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有经费预算程序，财务支出根据经费预算计划执行、基本能按预算标准支出，并有财务支出票据。

㈢财务支出的审批情况

经审核，市桥中北片社工站能按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财务制度规定的审批权限进行审批。经费支出均有经办人、证明人、审核人签名。

㈣财务支出的监控情况

经审核，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建立财务支出管理的监控机制，并在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得到较规范执行。

１、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能按规定开设银行基本账户，按规定对该市桥中北片社工站开设银行一般账户（专户），日常财务支出采用专户支付和基本户代付后专户转回结合的方式。
２、为确保政府购买服务经费用于指定用途，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有定期向购买方提交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服务经费使用情况报告，对经费预算及使用情况作比对分析。

㈤财务支出票据的完整性、规范性

市桥中北片社工站财务支出票据、凭证填制较完整，账目设置、票据管理较规范。

五、市桥中北片社工站会计核算情况

㈠是否设置会计科目，编制完整会计报表

经审核，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市桥中北片社工站会计科目设置合理，所有服务业务均编制了记账凭证、登记了明细分类账簿和总账，核算做到账册、账账、账表相符，编制了会计报表，并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独立核算。

㈡是否分项目核算

经审核，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承接的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服务经费支出，能按要求做到分项目核算。

㈢是否领域服务经费分开归集

经审核，承接机构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对承接的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服务经费支出，能按要求做到领域服务经费分开归集。

六、本评估期服务经费拨入、支出、结余情况

2025年3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以下简称本评估期），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收到本协议期政府购买服务经费592,920.00元。归属于本评估期的服务经费支出累计980,170.48元，其中2025年3月~2025年8月支付814,203.07元，2025年9月支付165,967.41元。本评估期结余金额-387,250.48元，占实际拨入经费的-65.31%。具体经费支出情况如下：
㈠用于人员费用支出785,483.81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132.48%。其中：

１、工资总额支出631,975.11元；

２、五险金支出127,508.70元；

３、公积金支出26,000.00元。
㈡用于服务质量保障费用的支出合计97,220.25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16.40%，其中：

专业支持的支出8,000.00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1.35%。

⑴社工交流学习支出8,000.00元。

２、用于开展与专业服务和活动的支出7,165.16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1.21%。

⑴宣传费支出7,165.16元。
３、用于日常办公费用支出30,745.17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5.19%。

⑴办公费耗材支出14,622.26元；

⑵电信费支出5,179.50元；

⑶水电费支出6,530.88元；
⑷保险费支出3,141.77元；

⑸银行手续费支出1,270.76元。

４、用于机构年度相关税费支出51,309.92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8.65%。

㈢用于运营管理费用支出97,466.42元，占本评估期实收服务总经费的16.44%。其中：

１、中标费支出20,733.33元；
２、分摊机构人员工资45,228.70元；

３、分摊机构人员社保5,696.06元； 

４、分摊机构人员住房公积金1,233.17元；

５、分摊机构费用14,135.67元；

６、工会经费支出10,439.49元。

七、本次服务协议期（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经费总拨入、支出、结余情况

根据“业会专审[2025]055号”财务管理情况评估报告并结合本评估期2024年3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财务管理评估情况，截至2025年8月31日，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累计已收到本次服务协议期政府采购服务经费1,516,920.00元，累计支出服务经费2,062,633.33元，结余金额为-545,713.33 元（不含未拨入的563,480.00元）。

经评估，用于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的人员费用支出占服务总经费的81.20%，本期预算执行率101.50%；服务质量保障费用及承接机构管理费用占服务总经费的17.95%，其中承接机构管理费用占服务总经费的9.49%，本期服务质量保障费用及承接机构管理费用的预算执行率89.74%，均符合办法要求。具体经费支出情况如下：

㈠用于市桥中北片社工站人员费用支出1,689,305.11元，占服务总经费的81.20%。其中：

１、工资总额支出1,363,364.23元；
２、五险金支出270,140.88元；

３、公积金支出55,800.00元。
㈡用于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服务质量保障费用的支出合计175,902.46元，占服务总经费的8.46%，其中：

１、专业支持的支出8,000.00元，占服务总经费的0.38%。

⑴社工交流学习支出8,000.00元。
２、用于开展与专业服务和活动的支出14,273.66元，占服务总经费的0.69%。

⑴宣传费支出14,273.66元。
３、用于日常办公费用支出47,172.40元，占服务总经费的2.27%。

⑴办公费耗材支出17,779.77元； 

⑵电信费支出10,349.00元；

⑶水电费支出13,883.46元；
⑷保险费支出3,141.77元；

⑸银行手续费支出2,018.40元。

４、用于机构年度相关税费支出106,456.40元，占服务总经费的5.12%。
㈢用于市桥中北片社工站运营管理费用支出197,425.76元，占服务总经费的9.49%。其中：

１、中标费支出31,100.00元；

２、分摊机构人员工资100,804.07元；

３、分摊机构人员社保11,476.72元；

４、分摊机构人员公积金2,798.15元；

５、分摊机构费用26,621.21元；

６、工会经费支出23,008.37元；

７、残障金支出1,617.24元。
八、前期经费收、支、结余变化情况
截至审计日，协议期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的结余资金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经评估，本评估期内收到该协议期服务经费324,000.00元，截至2025年8月31日，该协议期累计收到服务经费2,400,000.00元，本评估期内支付归属于该协议期支出19,426.62元，为运营管理费用支出（本评估期开具该协议期服务经费324,000.00元发票所产生的税费）。累计支出2,359,545.04元，结余资金为40,454.96元。

九、累计结余情况（2020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根据“业会专审[2025]055号”财务管理情况评估报告并结合本次2025年3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财务管理评估情况，自2020年9月1日至报告日止，市桥中北片社工站服务经费累计结余-505,015.74元（不含未拨入的563,480.00元）。具体每期结余情况如下：

㈠市桥中北片社工站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三年服务周期结束，结余资金242.63元，其中：
第一年协议期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结余资金86,898.45元。
第二年协议期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结余资金95,881.62元。
第三年协议期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结余资金-182,537.44元。
㈡2023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为市桥中北片社工站的三年服务周期，其中：
第一年协议期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结余资金40,454.96 元。

第二年协议期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结余资金-545,713.33元（不含未拨入的563,480.00元）。
十、评估结论

经上述审核评估，我们认为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北片街社工服务站本次财务评估等级为：合格。

十一、其他事项

本报告仅供本次委托目的，即对市桥中北片社工站财务评估使用，本事务所及本注册会计师不对运用本报告于其他目的造成的经济后果负责。
	广州业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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